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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DB45/T 1896—2018《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配置及作业规范》，与DB45/T 1896—2018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 

b) 增加了文化教育场所（见6.10）； 

c) 修改了生活垃圾分类标志（见附录E，2018年版的附录C）； 

d) 增加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屋、投放亭示例（见附录C）； 

e) 增加了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栏、公示牌示例（见附录D）。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宁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提出并宣贯。 

本文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宁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蓝岚、黄淑娟、谢焱亮、李航、李浓、徐浩钧。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8年首次发布为DB45/T 1896—2018； 

——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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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配置及作业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配置及作业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西行政区域内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配置及作业。城市以外的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配

置及作业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85（所有部分）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T 19095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CJJ/T 65  市容环境卫生术语标准 

CJJ 184  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CJJ/T 6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源头分类  source classification 

垃圾产生者按垃圾分类方法在投放前进行的分类。 

3.2  

生活垃圾产生源  municipal solid waste source 

产生生活垃圾的各种场所。包括商务事务办公机构、居民住宅区、园林绿化场所、交通物流场站、

商业服务网点、公共清扫区域、医疗卫生机构、工程施工现场和工业企业、文化教育场所及其他场所。 

3.3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  municipal solid waste classified delivery point 

供单位或个人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场所。 

3.4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  municipal solid waste classified collection point 

供单位或个人用于向生活垃圾收集或运输作业单位交付生活垃圾的场所。 

3.5  

归集  interior collection 

生活垃圾产生源内部将分散投放的生活垃圾进行集中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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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定时定点收集  fixed time and fixed point collection 

规定时间段内在指定地点将生活垃圾产生源已分类归集的生活垃圾转移至垃圾转运或贮存设施的

活动。 

3.7  

监管条件  regulatory condition 

产生生活垃圾的各种场所采用人工或机器设备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环节进行管控，使投放和

收集环节处于可控状态。 

4 总则 

4.1 规范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配置及作业，促进生活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 

4.2 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配置及分类作业应落实责任主体，确立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制度。 

5 生活垃圾及生活垃圾产生源分类 

5.1 生活垃圾分类标准见附录 A。 

5.2 生活垃圾产生源类别及范围见附录 B。 

6 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配置 

6.1 一般要求 

6.1.1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容器）、收集点的设置应方便投放、收集和运输，与定时定点相对集中

收集方式、垃圾分类收运车辆的装载方式相匹配，不妨碍消防通道、人群健康，与环境相协调等。生活

垃圾分类投放屋、投放亭参见附录 C。 

6.1.2 生活垃圾产生源应在主要出入口等明显位置设置分类宣传栏，参见附录 D。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点应配套设置分类投放指引牌，因场地限制无法设置的应利用墙体、宣传栏等张贴清晰的指引内容。 

6.1.3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应有明显的分类标志，标志的设置应符合 GB/T 19095 的规定，见附录 E。

收集容器及标志设置的要求见附录 F。 

6.1.4 生活垃圾产生源应至少设置 1个有害垃圾投放点，有害垃圾投放点应设置在有监管条件的区域。 

6.1.5 生活垃圾产生源（除公共清扫区域外）应至少设置 1个大件垃圾投放点，提供大件垃圾暂存中

转等功能，并根据大件垃圾产生量与收集频率确定大件垃圾投放点规模，竖立明显标识，公布预约方式

和电话。 

6.2 商务事务办公机构 

6.2.1 应在如主要出入口、大堂、办公区域的每层楼梯处、电梯口等适当位置设置不少于 1组可回收

物、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单个收集容器容积宜为 20
 

L～40
 

L；各楼层过道每间隔 100
 

m设置不少于 1组

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每间办公室结合面积或办公人数，在室内设置不少于 1组可回收物和其

他垃圾收集容器或在室外共用收集容器，单个收集容器容积宜为 10
 

L～20
 

L；洗手间设置小型其他垃圾

收集容器，收集容器容积宜为 20
 

L～40
 

L。 

6.2.2 应在室外区域如道路两侧、绿地、停车场等适当位置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6.2.3 提供餐饮服务的，应在食堂、配餐间等区域，设置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食堂食品加工区应设置废弃油脂收集容器、油水分离器或隔油池等装置，有条件的可设置小型厨余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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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设备，就地处理设备及其生产排放应符合国家环保要求。不提供餐饮服务的，应在休息间、茶水间

等设置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6.2.4 有条件的，宜另外设置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细分类收集容器，如将可回收物细分为塑料收集容

器、玻璃收集容器等，将有害垃圾细分为荧光灯管收集容器、废药品收集容器等。 

6.3 居民住宅区 

6.3.1 不宜在楼梯间设置生活垃圾收集容器。 

6.3.2 应至少设置 1个可回收物投放点。高层楼宇群按照 1 500户，低层楼宇群按照服务半径 1 000 m 

的标准设置。因条件限制无法设置的，应在公共区域竖立明显的标识，公布回收电话，开展预约回收。 

6.3.3 可根据需要设置一个或多个有害垃圾投放点。有物业管理的住宅区应设置在有监管条件的固定

场所，如小区门岗、管理处、会所等；没有物业管理的住宅区，应由专人负责管理。 

6.3.4 宜按照每 200～300户为一个点，设置固定分类投放点，其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70
 

m，每个投放点

设置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且只在规定时间段内对分类投放点放置 120 L的厨余垃圾收集容器

和 240
 

L的其他垃圾收集容器进行归集和收集。投放点应充分考虑居民投放、管理责任人归集、运输单

位收集的便利性，并在小区相关位置设置指路标识。 

6.3.5 采用定时定点投放方式的，可设置误时投放点，供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投放生活垃圾的居民投放。 

6.3.6 不提倡生活垃圾二次分拣，有条件的，可设置小型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就地处理厨余垃圾，在厨

余垃圾处理前可进行二次分拣，二次分拣点及就地处理设备的生产排放应符合国家环保要求。 

6.3.7 露天设置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宜硬化、平整地面，宜设置挡雨棚。 

6.3.8 城中村的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配置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 可回收物收集点可设置在城中村区域内的开阔地方。每个收集点根据服务对象的生活特点，

每周安排 1天固定服务时间，其他时间可预约回收； 

——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投放点的设置宜以 150～200户为一个点，且其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70
 

m； 

—— 投放点的位置应避开居民大门，宜设置于主路两侧。每个投放点分别设置容积 120 L的厨余

垃圾收集容器和 240
 

L的其他垃圾收集容器，露天的收集容器应加盖； 

——有害垃圾投放点可设置于村（居）委会内，并有专人负责； 

—— 商业服务网点较为集中的区域应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餐饮门店、菜市场及流

动贩卖摊位较为集中的区域应设置厨余垃圾收集容器，收集容器的数量和容积应根据厨余垃

圾的产生量确定。 

6.4 园林绿化场所 

6.4.1 应在游人出入口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单个收集容器容积宜为 120
 

L。 

6.4.2 大型园林绿化场所（陆地面积不小于 100
 

hm²）应在主干道路及人流量较大的支路，每间隔    

100
 

m～200
 

m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单个收集容器容积宜为 40
 

L～60
 

L；小型园林绿化场

所（陆地面积小于 100
 

hm²）应在主干道路及人流量较大的支路，应每间隔 50
 

m～100
 

m设置，单个收集

容器容积宜为 40
 

L～60
 

L。 

6.4.3 应在餐饮服务区域设置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单个收集容器容积宜为 120 L。 

6.4.4 应在游人休息处、商铺处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单个收集容器容积宜为 120
 

L。 

6.4.5 办公区域垃圾分类设施按 6.2 配置。 

6.4.6 有害垃圾投放点应设置在有监管条件的固定场所，如门岗、管理用房等。 

6.4.7 应根据节假日期间人流量适当增加分类收集容器的摆放点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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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交通物流场站 

6.5.1 应在月（站）台、乘车(船)区、登机区及主要通道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单个收

集容器容积宜为 40
 

L～60
 

L。 

6.5.2 应在餐饮服务区域设置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单个收集容器容积宜为 120 L。 

6.5.3 旅客等候区应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等候区热水供应处宜加设厨余垃圾收集容器，

单个收集容器容积宜为 40
 

L～60
 

L。 

6.5.4 应在洗手间设置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6.5.5 宜在安检口设置有害垃圾收集容器。 

6.5.6 节假日期间应适当增加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的摆放点和数量。 

6.5.7 在接收旅途中产生的混装垃圾时，有条件的应设置二次分拣点，对混装垃圾进行分类。 

6.5.8 产生有害垃圾的货运物流场站及仓储场所应设置有害垃圾收集容器。 

6.5.9 产生厨余垃圾的货运物流场站及仓储场所应设置厨余垃圾收集容器。 

6.6 商业服务网点 

6.6.1 应在电梯口、大堂等公共区域及办公区域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单个收集容器容

积宜为 20
 

L～40
 

L。 

6.6.2 应在洗手间设置小型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6.6.3 提供餐饮服务的，应在主要餐饮区及食品加工区设置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并应设置废弃油脂收集容器、油水分离器或隔油池等装置，有条件的可设置小型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就地

处理厨余垃圾。不提供餐饮服务的，应在休息间、茶水间等设置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6.6.4 产生厨余垃圾的经营场所如集贸市场、农批市场，其内部经营户应设置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

集容器，单个收集容器容积宜为 10
 

L～20
 

L；其主要出入口应配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单个

收集容器容积宜为 120
 

L 或 240
 

L；其销售、加工、库存等场所应设置厨余垃圾收集容器，容器容积宜

为 120
 

L，收集容器的数量和设置点应根据厨余垃圾的产生量确定；有条件的宜设置厨余垃圾处理设备

就地处理厨余垃圾等。 

6.6.5 提供住宿的场所如酒店、宾馆、旅社等应在客房内设置小型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6.6.6 产生有害垃圾的批发或零售门市在其销售、库存等场所应设置有害垃圾收集容器，收集容器的

数量和设置点应根据有害垃圾的产生量确定。 

6.6.7 投放点的设置不应影响道路的畅通和商铺的正常经营。 

6.6.8 各类垃圾收集容器的容积及数量应根据各类垃圾产生量及清运频率进行区别设置。 

6.7 公共清扫区域 

6.7.1 主干道路及人流量较大的支路或路段每间隔 100 m～200 m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单个收集容器容积宜为 40
 

L 或 60
 

L。 

6.7.2 次支道路及有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快速路每间隔 200 m～400 m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

容器，单个收集容器容积宜为 40
 

L 或 60
 

L。 

6.7.3 商业街、风貌街等繁华区每间隔 50
 

m～100
 

m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单个收集容器

容积宜为 40
 

L 或 60
 

L。 

6.7.4 河滨步道、广场按功能和人流量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单个收集容器容积宜为 40
 

L 或 60
 

L。 

6.7.5 有条件的保洁单位可在管理间或工具房，设置有害垃圾收集容器，收集清扫作业过程中的有害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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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医疗卫生机构 

6.8.1 医疗垃圾与生活垃圾的收集容器和设置点应明确分开。 

6.8.2 应在主要出入口、大堂、电梯口、每层楼梯处等公共区域设置小型可回收物、其他垃圾收集容

器，单个收集容器容积宜为 20
 

L～40
 

L，各楼层过道尽头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每间办公

室结合面积或办公人数，在室内设置不少于 1组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或在室外共用收集容器，

单个收集容器容积宜为 10
 

L 或 20
 

L；卫生机构室外公共区域应在道路两侧、绿地、停车场等适当位置

设置可回收物和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6.8.3 应在食堂、配餐间等提供餐饮服务的区域设置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应在

休息间、茶水间等设置其他垃圾收集容器,有就餐需求的位置适当增加厨余垃圾收集容器。有条件的可

设置小型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就地处理厨余垃圾。 

6.8.4 应在洗手间设置其他垃圾收集容器，收集容器容积宜为 20
 

L～40
 

L。 

6.8.5 应在有监管条件的区域设置有害垃圾收集容器。 

6.8.6 医疗卫生机构的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配置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 门诊部、急诊部（非传染区）等人员流动较大的区域宜根据面向公众的开放面积设置分类投

放点，平均每 1000 m
2

设置 1处垃圾分类投放点，投放点应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单个收集容器容积宜为 60
 

L； 

—— 住院部的病房（传染病等特殊病房除外）内设置小型其他垃圾收集容器，收集容器容积宜为

10
 

L～20
 

L。楼层间设置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摆放地点以不影响病人、

医生的正常工作、休息为原则。 

6.9 工程施工现场和工业企业 

6.9.1 工程施工现场的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的收集容器和设置点应明确分开。 

6.9.2 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应与生活垃圾明确分开。 

6.9.3 应在食堂等提供餐饮服务的区域设置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6.9.4 应在办公区域按 6.2 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6.9.5 提供住宿的，应在住宿区首层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分类投放点，投放点的设置不应影响安

全通道的畅通。 

6.10 文化教育场所 

6.10.1 各级各类文化教育场所办公区生活垃圾分类设施按 6.2 设置。 

6.10.2 提供餐饮服务的，应在食堂、配餐间等区域，设置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食堂食品加工区应设置废弃油脂收集容器、油水分离器或隔油池等装置，有条件的可设置小型厨余垃圾

处理设备就地处理厨余垃圾，就地处理设备及其生产排放应符合国家环保要求。不提供餐饮服务的，应

在休息间、茶水间等设置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6.10.3 每层楼卫生间应设置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容器容积宜为 60
 

L。 

6.10.4 户外场所如人行道、学校操场、休闲区等宜按间隔 50 m～100 m设置垃圾分类投放点，投放点

应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单个收集容器容积宜为 40
 

L 或 60
 

L。 

6.10.5 教学及科研等区域的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配置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 每栋楼首层可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可回收物收集容器宜细分类，如纸张、塑

料、玻璃等，单个收集容器容积宜为 40
 

L 或 60
 

L，投放点的设置不应影响安全通道的畅通和

教学秩序； 

—— 实验室产生的废弃物应按照GB
 

5085 的要求鉴别；属于危险废物的实验室废弃物的贮存应符合 GB
 

18597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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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6 学生宿舍区（楼）出入口应设置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单个收

集容器容积宜为 120
 

L 或 240
 

L；每间宿舍内应设置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宿舍区（楼）的楼层过道不再

设垃圾收集容器；教职工宿舍区（楼）生活垃圾分类设施按 6.3 配置。 

6.11 其他场所 

6.11.1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的设置，应按本文件相关场所的规定执行。 

6.11.2 其他场所的餐饮服务区域，根据厨余垃圾产生量，设置厨余垃圾收集容器。收集容器容积可根

据人流量选择相应的规格，见附录 F。 

6.11.3 在水域垃圾上岸点或水域保洁管理站点，应设置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收

集容器，容器容积可根据河道保洁长度选择相应的规格，见附录 F。 

7 生活垃圾分类作业 

7.1 基本要求 

7.1.1 工业垃圾、医疗垃圾、建筑垃圾（含装修垃圾）、绿化垃圾不应混入生活垃圾收运系统。 

7.1.2 大件垃圾、厨余垃圾和有害垃圾应与其他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开存储和分类收运。 

7.1.3 在保洁作业过程中，应注意生活垃圾分类设施的维护，保持容器标志清晰。分类收集容器应密

闭，破损应及时更换。 

7.2 投放 

7.2.1 生活垃圾应按规定分类、投放至相应的分类收集容器内。投放时应避免造成垃圾收集容器破损、

翻倒、洒落垃圾、滴漏污水等。完成投放后垃圾分类容器应及时复位，保持生活垃圾投放点及收集容器

干净整洁。 

7.2.2 投放生活垃圾时遇投放点或收集容器内有异物（爆燃物、毒品、病死家禽、受到化学或生物危

险废物污染等），应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处理。 

7.2.3 因自然灾害造成环境污染，并因恢复城市道路、区域原貌所产生的垃圾，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受控地区，其投放应符合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制定的相关应急预案要求。 

7.2.4 其他投放要求见附录 A。 

7.3 收集 

7.3.1 各生活垃圾产生场所应在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设置点公示垃圾分类指引。 

7.3.2 居民住宅区的生活垃圾采用定时定点的收运方式。 

7.3.3 保洁作业人员在进行归集作业时，可对生活垃圾的分类投放进行引导。必要时可开袋检查，对

未按规定分类或分类不准确的，可引导其按要求分类。 

7.3.4 有害垃圾的收集可根据数量、种类商定具体收集时间、频次，收集和贮存应符合国家环保要求。 

7.3.5 大件垃圾应与其他生活垃圾分别收集，对收集的大件垃圾不应随意堆放，应存放在指定的收集

场所。 

7.3.6 保洁作业人员在收集其作业场所的生活垃圾时，应配备专门的分类转运容器或设备，对已分类

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收集。 

7.3.7 生活垃圾收集的时间与频次应以不影响该场所的正常运作为原则。 

7.3.8 生活垃圾收集应防止二次污染，收集结束后应及时清理作业现场，清洁收集容器，定期对容器

进行消毒处理。 

7.3.9 设有生活垃圾二次分拣点的场所在进行生活垃圾分拣时不得影响区域内的环境卫生，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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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休闲区等公共区域不应设置二次分拣点。 

7.3.10 厨余垃圾收集应符合 CJJ 184 的规定。 

7.4 运输 

7.4.1 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应日产日清，由具备资格的作业单位分类转运至指定的处理场（厂），转

运过程中应无滴漏、无洒落。 

7.4.2 有害垃圾应定期分类转运至有害垃圾临时贮存点，再从临时贮存点运至具备相应资格的单位进

行无害化处理。 

7.4.3 大件垃圾应由具备资格的作业单位采取密闭式或有效的覆盖措施运输，保持车辆外观干净整洁；

厢体应标注收运单位名称、回收联系电话、监管电话等基本信息；运输过程中不应随意丢弃大件垃圾；

不应混合收运其他垃圾；合理安排收集运输路线和时间；对大件垃圾的名称、来源、重量或数量等信息

进行登记，定期将登记资料交送属地主管部门。 

7.4.4 收集点(装车点)应配备专门的运输车辆装载已分好类的生活垃圾，不同类别垃圾进行分类装车，

装车时应避免垃圾落地，装载量不应超过额定核载或有效容积，确保厢体完全密闭、无夹杂垃圾、无污

水滴漏，卸车、压实、装车过程应符合相关规范，避免除生活垃圾以外的固体废物进入。 

7.4.5 临时收集点(装车点)应控制作业时间，以不影响周围的环境及交通为原则，装车时应避免垃圾

落地，装载完毕后应及时对装车点的地面进行清扫，并定期消杀。 

7.4.6 进入转运站的生活垃圾存放时间不应超过 24小时。转运站周边环境应保持干净整洁，每日作业

完毕后及时冲洗站区地面，并定期消杀，确保通风、降尘、除臭及隔声降噪等设备或措施连续稳定运行。 

7.4.7 运输车辆应定期检修，标识明显的分类标志，并保持功能完好，外观整洁；不应在运输过程中

出现“跑、冒、滴、漏”等现象，造成二次污染。 

7.4.8 厨余垃圾运输应符合 CJJ 184 的规定。 

7.5 处置 

7.5.1 根据生活垃圾成分、物化特性，结合生活垃圾处置设施产能状况及安全性、经济性，统筹安排

生活垃圾分类处置。 

7.5.2 生活垃圾应按以下方式实施分类处置： 

——可回收物应由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或者资源综合利用企业进行处置； 

——有害垃圾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置； 

—— 其他垃圾应采用焚烧、填埋等方式实施无害化处置；含有有害物质的应交由具有相应危险废

物经营许可证或符合豁免条件的处置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置； 

—— 厨余垃圾应采用厌氧消化工艺、好氧生物处理、饲料化处理等方式进行资源化利用或者无害

化处置。 

7.5.3 生活垃圾处置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应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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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生活垃圾分类标准 

生活垃圾分类标准见表A.1。 

表A.1  生活垃圾分类标准 

序号 生活垃圾种类 定义 具体内容 投放要求 备注 

1 可回收物 

指适宜回收

和可循环再

利用的废弃

物，包括纸

张、塑料、

金属、织物、

玻璃、电器

电子产品及

其他大件垃

圾等。 

废金属：金属容器（化妆品、洗护用品、

食品饮料、盆、饭盒、保温杯、保温壶等）、

金属餐具炊具（碗筷、汤勺、碟子、刀、

锅、烤盘、烧烤架等）、五金工具（螺丝、

螺帽、榔头、电钻、卷尺、锁、钥匙、铰

链等）、金属用具（杠铃、哑铃、衣架、

晾衣杆、毛巾架、挂钩、园艺工具、手电

筒、相框、画框、票夹、美工刀等）、金

属玩具、金属文具、金属家具、自行车、

滑板车、金属登山杖、金属花架等金属用

品用具。 

1.金属尖利器物应用硬纸包裹捆

绑后再投放至可回收物收集容器。

2.化妆品、洗护用品、食品饮料等

金属立体包装物（瓶、罐、盒等）

投放前，应清除残留物并用水洗

净、晾干（必要时压扁）后再投放

至可回收物收集容器。 以上可回

收物的内

容视废弃

物处理技 

术的发展

和处理的 

可操作性，

再生资源

主管部门

将适时进

行调整。 

废塑料：塑料容器（收纳箱、化妆品、洗

护用品、食品饮料、盆、杯、瓶、袋、桶、

盒、膜等容器）、塑料餐具（便当盒、碗、

匙）、塑料玩具（积木、拼图、车、海洋

球等）、塑料文具（笔的外壳、文件夹、

文件盒、文件套、画笔、画板） 、塑料日

用品（泡沫填充物、衣架、挂钩、相框、

画框、光盘、磁带、磁盘、唱片、剃须刀

架、尼龙网兜等）、塑料花架、有机玻璃

制品等。 

1.化妆品、洗护用品、食品饮料等

塑料立体包装物（瓶、罐、盒等）

投放前，应清除残留物并用水洗

净、晾干（必要时压扁）后再投放

至可回收物收集容器。 

2.一次性塑料薄膜、塑料袋、食品

袋、外卖餐盒、食材托盘等塑料包

装清洗干净后投放至可回收物收

集容器，如未清洗则投放至其他垃

圾收集容器。 

3.贴有胶带的快递塑料外包装投

放至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4.由两种或两种以上材料组成且

通过物理手段难以分离的复合材

料物品投放至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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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生活垃圾分类标准（续） 

序号 生活垃圾种类 定义 具体内容 投放要求 备注 

1 
可回收物 

 

指适宜回收

和可循环再

利用的废弃

物，包括纸

张、塑料、

金属、织物、

玻璃、电器

电子产品及

其他大件垃

圾等。 

废纸类：报纸、杂志、书籍、宣传单、信

封、食品及物品等包装纸盒、购物纸袋、

蛋盒、方便面盒、一次性纸杯、一次性纸

餐具、打印纸、复印纸、传真纸、便条、

日历、 笔记本、纸箱、饮料盒、牛奶盒、

烟盒、利乐包装、不直接接触药品的纸质

外包装等。 

废纸应折好压平，并用绳索捆牢，

回收时应避免受到污染。旧书籍、

刊物宜捐赠给有需要的人。一次性

用品、复写纸和被污染的纸巾、厕

纸、未明确后续回收利用途径的复

合材料包装物等应投放至其他垃

圾收集容器。 

以上可回

收物的内

容视废弃

物处理技 

术的发展

和处理的 

可操作性，

再生资源

主管部门

将适时进

行调整。 

废旧织物：无纺布及帆布材质的包和手提

袋、纯棉类和涤纶类衣服、羽绒衣、床上

用品、地毯、毛巾、纯棉类或涤纶窗帘、

桌布等。 

1.废弃织物应捆牢后投放至废弃

衣物回收箱或可回收物收集容器。

2.用于捐赠的废弃织物，宜清洗干

净，打包后自行送到民政部门设置

的捐赠点。 

3.遮光布及遮光窗帘、雨衣、帐篷

等含防水涂料的投放至其他垃圾

收集容器。 

4.受过污染、无二次利用价值的废

旧衣布投放至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电冰箱、空调、吸油

烟机、洗衣机、热水器、打印机、复印机、

传真机、电视机、监视器、电脑、熨斗、

电吹风、手机、电话、U盘、硬盘、数码配

件（网线、充电头、数据线、充电线等）

等。 

1.废旧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应投放

至可回收物投放点或单独设置的

收集容器内，不得自行拆解。 

2.对于已损坏的电器电子产品，不

宜自行拆解投放，应投放至可回收

物收集容器，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机

构拆解利用。 

3.具备拆解利用资质机构拆解出

来的废弃电路板投放至有害垃圾

收集容器。 

废弃家具：床架、床垫、沙发、桌子、椅

子、衣柜、书柜等具有坐卧以及贮藏、间

隔等功能的废旧生活和办公器具等。 

废旧家具不宜自行拆解，应投放至

大件垃圾投放点、处理设施，或预

约上门回收。 

废玻璃：平板玻璃、玻璃容器（化妆品、

清洗用品、食品、饭盒、杯、瓶等容器）、

玻璃桌面、玻璃茶几、玻璃窗、玻璃弹珠

等有色、无色玻璃制品。 

玻璃容器应去掉瓶盖，撕掉瓶身标

签，清除残留物并用水洗净、晾干

后再投放至可回收物收集容器，防

止破损。碎玻璃应先用纸包裹再用

胶带缠好，投放至其他垃圾收集容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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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A.1  生活垃圾分类标准（续） 

序号 生活垃圾种类 定义 具体内容 投放要求 备注 

2 

 

厨余垃圾 

 

指易腐烂、

含有机质的

生活垃圾，

包括家庭厨

余垃圾、餐

厨垃圾和其

他厨余垃圾

等。 

废弃食材：谷物及其加工食品（未食用及

食用残余的米、米饭、面、面包、麦片、 豆

类等）、肉蛋及其加工食品（鸡肉、鸭肉、

猪肉、牛肉、羊肉、蛋、动物内脏、腊肉、

午餐肉、肉干及小块的动物骨头等）、水

产及其加工食品（鱼、虾、蟹、鱿鱼等）、

蔬菜（绿叶菜、根茎蔬菜、菌菇等）、废

弃食用油脂等。 

厨余垃圾应当滤出水分后投放，不

得混入木、竹、塑料等不易于腐烂

的物品，不得与承装容器混合投

放。 

以上厨余

垃圾的内

容视废弃

物处理技

术的发展

和处理的 

可操作性，

环境卫生

主管部门

将适时进

行调整。 

残渣类：茶叶渣、蔗渣、中药渣、咖啡渣

等食物残渣等。 

废弃食品调料：零食类（如各类饼干、糕

点、糖果、坚果、巧克力等）、罐头食品

类（奶粉、面粉、面包粉、糖盐、香料等

各式罐头食品内容物）、调味类（如果酱、

辣酱、炼乳、番茄酱等调味料）、其他类

（各式过期食品、宠物饲料等）。 

瓜皮果核：水果果肉、水果果皮/壳（如瓜

子壳、花生壳、菱角壳等）、水果茎枝、

果实果核（杨梅核、龙眼核、荔枝核等）

等。 

花卉落叶：家庭盆栽废弃的花卉、树枝（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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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生活垃圾分类标准（续） 

序号 生活垃圾种类 定义 具体内容 投放要求 备注 

3 

 

有害垃圾 

 

指对人体健

康或自然环

境造成直接

或潜在危害

的废弃物，

包括电池、

荧光灯管、

含汞温度计

和血压计，

药品、油漆、

溶剂、杀虫

剂、消毒剂

及其容器，

胶片及相纸

等。 

废药品及其内包装物、废含汞温度计、废

含汞血压计等。 

弃置药品及药具应尽量保持原包

装，连同内包装一并投放至有害垃

圾收集容器。不接触或未沾染药品

的纸盒等外包装可归属可回收物。

以上有害

垃圾的内

容视废弃

物处理技

术的发展

和处理的

可操作性，

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

将适时进

行调整。 

废杀虫剂和消毒剂及其包装物。 
废杀虫剂、消毒剂均应与容器一起

密封投放。 

废油漆和溶剂及其包装物。 - 

废胶片及废像纸：废X光片、CT光片等感光

胶片、废像纸底片。 
- 

废荧光灯管（包括日光灯、节能灯，不包

括LED灯管）。 

废荧光灯管（不包括LED灯管）应

保持完整、清洁、干燥，防止破损，

投放至有害垃圾收集容器。 破碎

的灯管应用纸张包裹并用胶带缠

好， 投放至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废电池以及电子类危险废物。废充电电池、

废纽扣电池等废镍镉电池（非锂电可充电

电池）、铅蓄电池和氧化汞电池（未标明

为无汞的纽扣电池）、废弃电路板。 

废电池应保持完好，宜将残余电量

耗尽再投放至有害垃圾收集容器，

防止暴晒雨淋。破损的电池应用透

明塑料袋封装后再投放至有害垃

圾收集容器。 

4 其他垃圾 

指除可回收

物、厨余垃

圾、有害垃

圾以外的其

他 生 活 垃

圾。 

不宜再利用、污损的用品：牙膏、牙线、

浴球、浴帽、海绵、搓澡巾等个人护理用

品，各类刷子、面膜、化妆棉等化妆用品，

一次性用品、鞋子、棉被、内衣裤、袜子、

鞋垫、帽子、手套、口罩、遮光布、毛绒

玩具、枕头、干燥剂、镜子、瓶塞、木制

或陶瓷筷子、汤勺、碟子、烘培用具、各

类球、球拍、地毯、踏垫、瑜伽垫、沙袋、

帐篷、睡袋、指南针、雨伞、雨衣、火柴、

蜡烛、普通干电池、LED灯、各类绳子、钢

丝球、抹布、铅笔、橡皮、水彩笔、废笔

芯、印泥、胶水、橡胶制品、双面胶、透

明胶、鼠标垫、橡皮筋、拖把、扫把、木

制或竹制框、陶瓷制品、玻璃纤维制品（如

安全帽）、烟蒂、灰土、毛发、宠物粪便、

电蚊香片、大骨头、贝壳、榴莲壳、椰子

壳等。 

- 

以上其他

垃圾的内

容视废弃

物处理技

术的发展

和处理的

可操作性，

环境卫生

主管部门

将适时进

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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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生活垃圾产生源类别及范围 

生活垃圾产生源类别及范围见表B.1。 

表B.1  生活垃圾产生源类别及范围 

生活垃圾产生源类别 范围 

商务事务办公机构 

包括以写字楼、办公楼为特征的政府机构、公司企业的行政、商务、事务管理机构。 

居民住宅区 

包括居民楼以及规模大、住宅公寓密集的居住生活小区（含城中村）。 

园林绿化场所 

包括风景名胜区、公园、绿地等景观场所。 

交通物流场站 

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场站，不含邮政营业厅。 

商业服务网点 

包括为居民生活提供各种服务的门市网点。 

公共清扫区域 

包括城市环境卫生清扫保洁作业的各级城市道路、河滨步道、广场等公共活动区。 

医疗卫生机构 

包括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卫生机构。 

工程施工现场和工业企业 

包括各种工程施工单位的作业现场、加工制造、工矿企业等。 

文化教育场所 

包括幼儿园、中小学、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专职培训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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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屋、投放亭示例 

C.1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屋主要功能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屋占地面积8 m
2

～30 m
2

，主要配备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区、桶操作区、洗手区等；

具备条件的可在室内配备管理区和智能化投放设备。分类投放区宜设置分类投放桶、分类投放指引、洗

手设施、视频监控设施。宣传区宜结合投放区空间进行设置，在墙面设置分类宣传海报、公示牌；同时

在分类投放点正面设置LED显示屏，宣传墙亦可设置液晶显示屏，用于播放分类宣传相关视频。操作间

应设置备用桶并满足高峰投放时间的存储需求，同时操作间内应设置桶清洗工具，同时配备给排水设施，

通风除臭设施。管理间用于设置督导人员、保洁人员的简单办公、休息设施，配备办公座椅，管理间与

操作间可合并设置。有条件的可配备智能分类投放模块，如身份识别、称重计量收费、数据传输、满溢

报警、消防报警、安防系统监测、H2S及氨气在线检测仪器等智能设备。见图C.1、图C.2。 

注：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屋大小、尺寸要因地制宜，具体用材、厚度及承受力应充分考虑其安全性；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屋内收集容器配比和大小需结合场地实际情况设置，外观风格与环境相融合。 

 

    图 C.1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屋示例 1 

 

图 C.2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屋示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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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亭主要功能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亭主要采用亭、棚形式的垃圾投放设施，占地面积4 m
2

～10 m
2

，主要配备分类垃

圾桶和宣传设施（海报、指引等），有条件的可配备洗手装置。见图C.3、图C.4。 

注：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亭大小、尺寸要因地制宜，具体用材、厚度及承受力应充分考虑其安全性；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亭内收集容器配比和大小需结合场地实际情况设置，外观风格与环境相融合。 

 

图 C.3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亭示例 1 

 

图 C.4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亭示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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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D  

（资料性） 

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栏、公示牌示例 

D.1 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栏内容 

应重点宣传垃圾分类意义目标、责任义务、分类程序等。见图D.1、图D.2、图D.3。 

注： 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栏大小、尺寸要因地制宜，具体用材、厚度及承受力应充分考虑其安全性，外观风格与环境相

融合。 

 

图 D.1  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栏示例 1 

 

图 D.2  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栏示例 2 

 



DB45/T 1896—2021 

16 

 

图 D.3  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栏示例 3 

D.2 生活垃圾分类公示牌内容 

应包括生活垃圾分类类别、分类投放点位分布、投放时间、投放要求、分类收集流程和作业要求、

各环节负责人、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见图D.4、图D.5、图D.6。 

注： 生活垃圾分类公示牌大小、尺寸要因地制宜，具体用材、厚度及承受力应充分考虑其安全性，外观风格与环境相

融合。 

 

图 D.4  生活垃圾分类公示牌示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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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5  生活垃圾分类公示牌示例 2 

 

图 D.6  生活垃圾分类公示牌示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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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E  

（规范性）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设置比例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设置比例见图E.1。 

 

 

a) 可回收物标志1 b) 可回收物标志2 

 
 

c) 厨余垃圾标志1 d) 厨余垃圾标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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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有害垃圾标志1 f) 有害垃圾标志2 

 
 

g) 其他垃圾标志1 h) 其他垃圾标志2 

注1：生活垃圾分类标志的边框和角标不是标志的组成部分，仅是制作标志时的依据。 

注2：生活垃圾分类标志的设置应符合GB/T 19095的规定。 

注3：a=25
 

L/1
 

000，其中a为图形标志尺寸，单位为米（m）；L为最大观察距离，单位为米（m）。 

图 E.1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设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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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F  

（规范性）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要求 

F.1 颜色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使用的颜色：可回收物类垃圾容器为蓝色，色标为PANTONE 647C（C:100，

M:60，Y:0，K:20），有害类垃圾容器为红色，色标为PANTONE 485C（C:0，M:100，Y:100，K:0），厨

余类垃圾容器为绿色，色标为PANTONE 2259C（C:100，M:0，Y:100，K:30），其他类垃圾容器为黑色，

色标为PANTONE Black 7C（C:0，M:0，Y:0，K:100）。 

F.2 规格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容积可选用10 L、30 L、60 L、120 L、240 L等，其他额定容积规格的垃圾

分类收集容器可参照执行。 

F.3 标志尺寸和示意图 

F.3.1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的标志应粘贴在容器的正面，分类收集容器采用的标志尺寸见表F.1。 

表 F.1  标准分类收集容器应采用标志尺寸 

分类收集容器 容器尺寸（mm） 标志尺寸（mm） 

120
 

L 540×460×600 276×360 

240
 

L 720×600×950 360×540 

F.3.2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的尺寸和规格可在实际操作中进行选择，非标准分类收集容器，可将标

志等比例缩放，标志尺寸面积不小于正面面积的60％，并应保持标志清晰醒目。 

F.3.3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标志应为夜光型。 

F.3.4 以120
 

L和240
 

L垃圾分类收集容器为例，对应标志尺寸见表F.1，标志图见图F.1～图 F.4。 

 

图 F.1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标志（120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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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2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标志（240
 

L） 

 

图 F.3  生活垃圾分类垃圾桶附着式标志设置效果示例 

 

注： 实例中的灰色代表实际应用时基材本身的颜色。 

图 F.4  生活垃圾分类垃圾桶印刷式标志设置效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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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结构和尺寸 

F.4.1 10
 

L和30
 

L垃圾分类收集容器 

10 L和30 L垃圾分类收集容器结构由外桶和内桶两部分组成，外桶主要包括桶身、桶盖、铰链及脚

踏翻盖机构，整体外形宜为圆形或方形，上口直径或边长应大于下口直径或边长。见图F.5。 

 

 

标引序号说明： 

1——桶身； 

2——桶盖； 

3——铰链； 

4——内桶； 

5——脚踏翻盖机构。 

图 F.5  10
 

L 和 30
 

L 垃圾分类收集容器结构示意图 

F.4.2 60
 

L垃圾分类收集容器 

60
 

L垃圾分类收集容器结构包括桶身、桶盖、铰链、手柄及脚踏翻盖机构，见图F.6、图F.7；尺寸

要求见表F.2。 

 

标引序号说明： 

1——桶身； 

2——桶盖； 

3——铰链； 

4——手柄； 

5——脚踏翻盖机构。 

图 F.6  60
 

L 垃圾分类收集容器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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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7  60
 

L 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基本尺寸示意图 

表 F.2  60
 

L 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基本尺寸要求 

规格 

尺寸要求 

宽度L 

mm 

高度H 

mm 

开启角度α  

° 

60
 

L ≤490 ≤660 ≥70 

F.4.3 120
 

L和240
 

L垃圾分类收集容器 

120
 

L和240
 

L垃圾分类收集容器结构包括桶身、桶盖、铰链、手柄、滚轮、轮轴，及脚踏翻盖机构，

见图F.8、图F.9和表F.3。 

 

标引序号说明： 

1——桶身； 

2——桶盖； 

3——铰链； 

4——手柄； 

5——滚轮； 

6——轮轴； 

7——脚踏翻盖机构。 

图 F.8  120
 

L 和 240
 

L 垃圾分类收集容器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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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9  120
 

L 和 240
 

L 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基本尺寸示意图 

表 F.3  120
 

L 和 240
 

L 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基本尺寸要求 

规格 

尺寸要求 

宽度L 

mm 

高度H 

mm 

滚轮直径Φ 

mm 

轮面宽度B 

mm 

开启角度α 

o

 

120
 

L 480±10 950±50 ＞190 ＞25 ≥70 

240
 

L 590±20 1
 

050±50 ＞190 ＞25 ≥70 

F.4.4 其他规格垃圾分类收集容器 

参照10
 

L、30
 

L、60
 

L、120
 

L和240
 

L垃圾分类收集容器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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